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追求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1期／2018.03.30 28   

二二八事件與廖文毅的獨立 

運動 
 

●陳慶立／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 

 
 
 

壹、前言 

  廖文毅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中心人物，1910年生於雲林西螺，1927年日本京都同

志社中學畢業後進入中國南京的金陵大學就讀，1931年金陵大學畢業後成為上海的天章

製紙公司技師。1932年起至1933年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就讀獲得碩士學位，1935年進入俄

亥俄州立大學，後來提出〈鹽水電氣分解〉論文取得化工博士學位。廖文毅於1935至

1938年期間擔任中國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也曾擔任中國軍方技術方面的軍官。與多數

的台灣人一樣，日本戰敗時廖文毅並無台灣獨立的想法；甚至還擔任陳儀治下的台北市

工務局技正。1 

  1946年一整年廖文毅都在島內作競選演講。廖文毅曾於自行創辦的《前鋒雜誌》發

表聯省自治的文章，1946年8月競選國民參政員落選。二二八事件時人在上海，卻遭到中

國國民黨政府通緝。1947年6月廖文毅與廖文奎等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同

年8月左右廖文毅赴香港，擴大「台灣再解放聯盟」的組織規模。廖文毅於1950年流亡日

本，先後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0）、「台灣臨時國民議會」（1955）、「台灣

共和國臨時政府」（1956）等組織，二二八事件後為達成台灣獨立在海外奮鬥十八年。

本文分成：壹、前言；貳、事件前的理念及活動；参、廖文毅筆下的陳儀政府；肆、事

件後認同的轉變；伍、廖文毅的同志；陸、事件後的活動及主張；柒、結語等敘述之。 

貳、事件前的理念及活動 

  廖文毅發行的《前鋒》雜誌是戰後台灣的早期刊物，廖文毅刻意選在10月25日發

刊，以象徵迎接新時代的意義。創刊號中廖文毅撰寫〈發刊辭－告我台灣同胞〉一文提

及「回到祖國去、做了大中華民國的國民、能夠與世界任何的民族並肩的一等國民、這

我們應該深深的感謝我們的領首蔣主席」，也提到「我們相信陳先生、一定能夠大展他

平生抱負指示這一群『迷路之羊』向著光明大路走去、仰望青天白日的世界的！我們還

要對陳先生表現我們滿腔熱烈的歡迎以及我們五十年來的渴望！」表達脫離日本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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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感謝蔣介石並相信陳儀。認為台灣人是漢民族，台灣的土地歸還中國，強調台灣

人有著大陸血統，希望台灣與中國大陸能夠儘快融為一體。「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遺

傳著大陸民族的血統、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五大強國中的大中華民國！」廖文毅還寫道：

「我希望明年我們慶祝『雙十節』的時候、我的同胞們於內心和外觀、都能完全還到祖

國了、我們的鄉土也已經受著祖國的風氣、這樣的台灣和大陸純全的融合變成一體、這

才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努力的目標。」 

  廖文毅曾於《前鋒》雜誌發表「聯省自治」的文章，1946年一整年廖文毅都在島內

作競選演講，反對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廖文毅提出的政見認為經歷日本五十一年的統

治，從產業經濟及文化面來看，台灣與中國大陸相較具有非常相異的特色；因為台灣是

特殊地區所以應該給予高度的地方自治。不僅是台灣，廖文毅認為像滿州（按：中國東

北）、新疆、內蒙古等特殊地區皆應使其自治，組成一個中國聯邦（Union of China）。2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追求的是中央集權式的全國統一，「聯省自治」雖然不被當成是紅

色共產黨的主張，卻被視為是粉紅色的危險思想。 

  8月競選由臨時省參議員投票選出的國民參政員，主張台灣自治，要求台灣必須有特

殊的海防、以及省長民選。國民參政員的選舉，由於政見不見容於當局，中國國民黨政

府乃刻意使廖文毅落選；「被提名為參政員候選人，競選結果得十六票，本來十五票即

可當選，因為時與政府意見不合，二票被判無效，故終於落選。」10月廖文毅再參加由

省參議員投票選出的制憲國大代表選舉，演講時廖文毅表示政治要以民意為依歸，要以

人民為根本，與連震東競選的結果，以七票對三十二票落選。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廖文毅積極地在體制內從政，先後投入國民參政員與國大代表選

舉，但兩度落選。其內心的不滿可想而知，不過此時期的廖文毅並未主張台灣脫離中

國，政治理念是希望台灣在中國聯邦體制下完全自治。台灣自治的想法大體上持續到二

二八事件發生為止。 

參、廖文毅筆下的陳儀政府3 

  廖文毅認為二戰後台灣人忘記過去被支那人（指中國人）出賣的事實，欣喜於從日

本殖民政策的壓迫當中解放出來，因而歡迎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官員。然而真正打敗日

本的是美國，將國府的接收官員從中國大陸渡過台灣海峽接來台灣的也是美國。對於陳

儀的剝削政策，被智能程度及文化程度低的人們統治，台灣人無法沉默。原本期待孔子

的「公道」取代日本「武士道」的台灣人卻發現中國國民黨的「霸道」。人民的生活受

到生產停滯及通貨膨脹的威脅，治安及民眾的道德極度惡化。 

  廖文毅指出，接收官員將台灣人當成殖民地的人民對待，稱台灣人為「同胞」毫無

意義。從政府的人事面即很容易證明他們的行政是殖民地式的獨裁統治。第一級官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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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占比是0％，第二級官員是9％，第三級官員是9.6％，第四級官員是18.6％，第五

級官員是33.4％。廖文毅認為陳儀的帝國主義比日本還嚴酷。日本時代職級稍高的台灣

人官員被關入監牢或免職後，原職位被授予給接收官員的朋友、子女、小三、小老婆。

低階官員的差別待遇也很顯著，如果是大陸人，不用考慮他們的學經歷，很容易就授予

較高的職位；而台灣人的話則恰恰相反。 

  支那人掠奪台灣，而不考慮生產的必需性以及永居台灣；廖文毅認為他們來台的唯

一目的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攫取大量的金錢。以此態度統治台灣及台灣人不僅造成行政

效率非常低落，台灣的社會基礎也澈底遭到破壞。廖文毅列舉了陳儀治下幾個面向的問

題。 

1. 無效率 

  例如，某中學在日本時代全校教職員為二十四名教師及四名職員，國府則增為三十

六名教師及二十四名職員。此例除了顯示教職員的能力低落之外，也充分顯示支那人主

管將政府的機構當成是照顧親戚朋友的場所的典型思想，完全無視行政的效率以及適才

適所的原則。這樣的行政錯誤除了加重政府財政的負擔外，官員人選的任用也令台灣人

瞠目結舌。例如找醫師擔任糖廠廠長，修鞋匠擔任法院書記官，而連馬達都沒看過的人

可以擔任工業學校校長，沒有手術經驗的醫生則擔任外科主任等等，不勝枚舉。 

2. 怠惰 

  勤務時間雖是官員們自訂，自己卻從不守時。他們吃香喝辣，辛苦的工作全交給台

灣人做。特權由他們獨享，責任則由台灣人承擔。例如，日本時代夏天，製糖工廠的高

級技師也會到蔗田現場指導工人如何栽植甘蔗。接收後的支那人高級技師則是在大樹下

撐著傘坐著午睡，熱帶空氣中還飄來陣陣打呼聲。 

3. 獨裁 

  三民主義只是招牌而已。省參議院表面上是民選，但是候選人幾乎全是國民黨員。

省參議院只是一個沒有立法權與預算審查權的諮議機構，既不批判政府也不代表人民，

這樣的民意機關只是給外國人看的民主外衣。廖文毅認為行政長官陳儀的權力遠比之前

的日本總督還要大。這種中央集權式的行政一方面可以規避責任，一方面容易造成貪

汙。例如一個局長擁有小至秘書小職員的任命權，以及批准購買文具用品的權力，因而

可以巧妙地貪汙或收賄。 

4. 貪汙 

  支那人接收台灣以來，政府與百姓之間每天皆有行賄及收賄的情事發生。政府機關

經常以高於市價三成的價格購入物品，然後再以低於市價三成的價格賣出，官員從中獲

取回扣。政府高價購入後以低價售出看似照顧公眾利益的獨特經濟現象，廖文毅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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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手法僅見於國府官員。支那人的經濟搾取無限度，卻不考慮對生產面的影響。例如，

僅僅為了一點金粉，便拆解開採金礦的馬達。啤酒工廠的新馬達以低價賣出，然後再以

高價買入舊馬達。將工廠原定配給職工的米賣掉，而引起罷工。公然行賄收賄的結果，

與法官檢察官有私交的律師賺大錢，而事先購買考卷的學生則以天才似的成績通過入學

考試。最大規模的行賄收賄案例是毫無資金的幽靈公司「中國聯合製茶公司」來到台灣

竟然能夠從台灣銀行獲得二億元貸款，然後從台灣市場買入大量的茶葉操控台灣的茶葉

市場，再將茶葉外銷美國，壓倒美國其他的各大公司。 

5. 詐欺 

  日本統治時代雖無言論與政治活動的自由，但是生命及財產則受到法律的保護。支

那人來台後國府禁止台灣島內買賣砂糖，實際上政府則以低價大量購入砂糖，然後運至

缺乏砂糖的上海市場。某一位台灣人公務員因為拒絕收賄，反而被檢舉收賄。某殺人犯

被報警檢舉後，以大量金錢向警察行賄，警察便逮捕別人當作代罪羔羊；這個代罪羔羊

向警方表示無辜後也必須行賄才得以脫身，然後警察再去逮捕下一個無辜者。某一個台

灣人警察向警察局長檢舉某分局長收賄，該台灣人警察當下受命逮捕該分局長。然而翌

日，該台灣人警察卻遭到逮捕，而分局長則被釋放。台灣南部某高階軍官以個人銀行發

行的支票向某貴金屬商人買入金塊，當商人發現跳票時向憲兵隊檢舉，該商人同憲兵前

往師部時，卻被告知「查無此人」而吃了閉門羹。 

  廖文毅認為國府占領下的台灣經濟最顯著的變化是生產的停頓與通貨膨脹，兩者又

相互影響。1940年砂糖產量達一百四十萬噸，1947年則僅有三十萬噸。1947年紙幣發行

量為1945年的二十倍，政府獨占貿易，高估上海法幣的幣值，將理應為200：1的法幣兌

換台幣匯率設定為20：1的固定匯率的結果，讓台灣的大量物資被以低價運往上海，最後

造成台灣的物資缺乏與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因素加上政治上支那人特有的低效率、怠

惰、貪汙及奢侈，累積的結果令台灣人心生憎惡與排斥，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肆、事件後認同的轉變 

  廖文毅認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雖然在國籍上是日本人，卻受到中國人式的待遇，

所以在「回歸」中國時會感到歡喜；然而與台灣人的歡喜背道而馳，台灣人雖然原本是

中國人，戰後的中國政府卻將台灣人當作日本人似地加以統治。此時，台灣民眾開始思

考自己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國人，而是台灣人；於是開始顯現台灣獨立的潛意識。廖文毅

將戰後至二二八事件發生前這段期間台灣人的政治思想定位為「抽象的『台灣人的台

灣』思想」。 

  廖文毅認為戰後重慶來的陳儀所推行的政策乃是延續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政策，

然而其效率及技術能力卻遠比日本政府來得低。這種比過去糟糕的政治終於在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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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引發了二二八事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採取欺瞞式的退讓政策，一方面緊急調

派二個師來台鎮壓。進入台北等地的軍隊在卡車上架設機關槍掃射屠殺民眾，死亡人數

雖然尚未確定，依據某調查，人數在二萬人以上，廖文毅個人則認為死亡人數最少也有

五千人。與廖文毅攜手推動台灣自治運動的政界領袖像是《台灣民報》社長林茂生在事

件中失蹤，台灣信託會社社長陳炘，以及公賣局高級官員林旭屏等代表性的領導人皆陸

續遭到殺害；廖文毅本人則於遭通緝後從上海逃往香港。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高等法院檢查處於6月25日發布三十名重大通緝要犯名單。其

中包括廖文毅及廖文奎兄弟二人。4逃亡被通緝者計有蔣渭川、謝雪紅、張晴川、黃朝

生、王添燈、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鄧進益、廖進平、陳屋、郭國基、潘渠源、林

日高、林樑材、王萬德、潘欽信、蘇新、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

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等。但其中黃朝生、王添

燈、陳炘、李仁貴、廖進平、陳屋、徐春卿、林連宗其實已遭殺害，郭國基後來被捕，

廖文毅、廖文奎二二八發生前已前往上海。廖文毅雖有「不在場證明」，仍然遭到通

緝，更荒謬的是陳炘等七人在事件中已遭殺害卻仍出現在通緝名單中。 

  廖文毅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大屠殺之後將事件的責任歸咎給台灣人領導者，想

以發布通緝令的方式來處理二二八事件。」5表達對國民黨政府處理態度的不滿；如前

述，廖文毅自身也在通緝名單之列。廖文毅指出經歷二二八事件的苦難後，「台灣人聯

邦自治的幻想完全消失，『台灣人的台灣』的構想也急速發展，轉變成完全的『台灣獨

立』。」6可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之後國民黨政府的處理方式是促使廖文毅從主張

「台灣自治」轉變成主張「台灣獨立」的原因所在。 

伍、廖文毅的同志 

  黃紀男、鍾謙順是「台灣再解放聯盟」及「台灣民主獨立黨」在台工作組織的重要

幹部，先後策畫軍事占領台北市及暗殺蔣經國的計畫。吳振南自1950年起便與廖文毅合

作，1956年就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副總統職，長期擔任廖文毅的副手。陳智雄

1957年加入「台灣民主獨立黨」，出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東南亞特使的特殊任

務，負責將獨立運動推展到東南亞地區。 

  黃紀男生於1915年，台灣嘉義人。1939年日本大學政治科畢業後獲得當時的文部省

大臣推薦，返台進入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教育課工作。1944年7月申請調職前往菲律賓

擔任講師從事教育菲律賓青年的工作。1945年麥克阿瑟先遣部隊蔡斯中校攻進馬尼拉

後，黃紀男主動前往美軍總部投降。黃紀男向蔡斯中校說自己是反日的台灣人，因為既

懂日語也懂英語黃紀男留在美軍總部當翻譯，於1946年2月乘坐美軍船艦返台。 

  黃紀男1946年4月考進台灣電力公司任職秘書室負責應邀來台電的美國顧問團翻譯及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追求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1期／2018.03.30  33 

聯繫工作。黃紀男於1947年1月3日聆聽廖文毅、廖文奎兄弟演講，當時廖家兄弟痛陳陳

儀政府的貪汙腐敗，主張台灣應該在中國聯邦的體制下完全自治。由於對演講的內容十

分心儀，黃紀男之後便時常訪晤，直到2月26日廖家兄弟前往上海為止。由於親身經歷二

二八事件而強化了黃紀男台灣獨立的理念。1947年7月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

將軍訪台，黃紀男透過美國駐台總領事遞交請願書，內容略為：「二二八事件證明國民

黨無能統治台灣人的事實，我們呼籲讓台灣人享有自決之權。其次台灣人應該有權利派

代表出席對日和約，並有為日後命運，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之權利」。 

  曾任「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軍事組長的鍾謙順1914年出生於桃園龍潭一個基

督教家庭，父親是客家人。1933年東渡日本，1935年獲日本全國大專柔道個人冠軍獎，

同年獲柔道四段證書。鍾謙順東京麻布獸醫專門學校畢業後考取滿州帝國政府招考的委

任官「技士」，前往現今中國的東北，於1936年5月開始敘薪。1938年鍾謙順收到關東軍

的徵集令，「幹部候補生學校」受訓六個月後擔任騎兵部隊少尉分隊長，1945年8月轉調

滿州蘇聯邊境滿州里的守備隊服役，官拜少校大隊長。二戰末期躲過蘇聯軍機的掃射與

陸軍包圍，日本投降後透過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協助1946年9月從長春乘火車到青島後，從

青島乘輪船到上海，再從上海坐聯合國救濟總署的運輸船返台。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鍾謙順回到故鄉新竹。為了維護公共秩序並對抗中國來的武裝

軍隊，鍾謙順向龍潭鎮長提議調集當過日本兵、軍伕、中學畢業生及青年們組織防衛

團。由於鍾謙順具有日軍少校大隊長的經驗，遂出任八百多人的防衛團指揮官。二二八

事件中鍾謙順親眼目睹蔣介石的軍隊屠殺台灣人，使其覺悟到中國人沒有把台灣人當成

同胞。鍾謙順寫道：「這個刺激加深了我的覺悟，我發覺我應該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

也因此激起我決意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咱台灣人要想有翻身的一天，就應打倒國民黨，

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民主自由台灣國。」7 

  擔任台灣共和國副總統的吳振南1914年生於屏東。吳振南自中學起內地留學日本，

大學就讀東京慈惠醫科大學，專長為內科，1947年以英文撰寫〈B.C.G的腋窩內接種之實

驗性研究〉論文獲得東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二戰期間吳振南任職於仙台的東北帝大附

屬抗酸菌病研究所，戰後即主張台灣獨立。二戰後於在日美軍統治機構從事醫療方面的

工作，由於職務上容易獲得來自於美軍內部的消息，人在日本的吳振南當時即知道統治

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素質極差。1947年4月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吳振南在橫濱組織「台灣住

民投票促進會」，催生台灣獨立。1952年起在橫濱開業從事醫療事業。 

  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駐東南亞特使的陳智雄1915年生於屏東，十四歲小學

畢業後隨父母移居東京，東京外國語學校畢業。精通英語、日語、馬來語、荷蘭語、台

語等五種語言。陳智雄於二次大戰末期應召前往南洋服役，在印尼擔任軍方通譯，戰後

仍留居印尼。二戰後「曾數次空旅往返印尼香港日本間經商牟利」。1947年二二八事件

發生時在雅加達參加台灣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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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幾位廖文毅的同志們的共通點是每人皆為高學歷的時代菁英，戰前即有海外經

驗，活動能力強；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的人形成或強化台灣應該獨立的理念，有的人

則是積極地推動台灣獨立。 

陸、事件後的活動及主張 

 一、「台灣再解放聯盟」 

  當時的香港對於入出境不加設限，二二八事件後遂成為台灣人流亡海外的大本營。

待在香港的台灣人認為，中國宣稱二戰後解放了台灣其實是騙人的，因此台灣有必要再

解放一次。至於是由台灣人自己來解放自己呢？還是直接由東京的聯軍司令部來解放

呢？抑或是台灣人先自我解放後再尋求聯合國支援，呈現意見雜陳的狀態。客觀上當時

台灣人欲與躋身世界五大強國的中國正面迎戰然後追求獨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

且，當時國際上並沒有太多新興國家的成立，在台灣人眼中還只有日本及中國的情況

下，對於自己經營國家的能力沒有信心。基於這兩個主客觀因素，的確無法期待流亡香

港的台灣人對台灣前途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 

  在組成「台灣再解放聯盟」時，由於成員間對於台灣該「獨立」、由「聯合國託

管」、抑或是舉行「公民投票」，經過一番論戰；因此在組織命名時也故意使用「台灣

再解放聯盟」此種較為文學性的名稱，將政治理念的部分予以模糊化。論戰後的結果，

「台灣再解放聯盟」才確立了先由「聯合國託管」，然後透過舉行「公民投票」，最後

尋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意即透過託管、公投、二個階段達成台灣獨立。 

  1948年「台灣再解放聯盟」成立當年廖文毅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請願書。內容主要訴

求應該排除蔣介石的台灣占領，聯合國應該託管台灣，三年後舉行公民投票。為何要排

除蔣介石的台灣占領呢，因為唯一的占領依據「開羅宣言」違背聯合國憲章、踐踏了台

灣人自由表達意志的權利而自始無效的原故。請願書也提及縱使最初占領台灣是合法

的，後來引發二二八事件流血衝突的中國也已失去繼續占領台灣的資格了。8 

 二、「台灣民主獨立黨」 

  1949年12月中共軍隊席捲全中國大陸，當時呈現出中共將趁著餘威進攻香港的氛

圍，倘若繼續將獨立運動本部留在香港將變成一件危險的事情。由於軍事上的不安造成

香港社會的動盪，使得繼續留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也變得幾乎不可能。況且當時亞洲的

國際政治與資訊中心已經從香港轉移到東京；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結果有相當多的台

灣人戰後依然留居日本；而且聯軍總部大體上對台灣人抱著同情的立場。考量諸多國際

情勢的轉變，1950年1月，廖文毅遂將獨立運動的根據地從香港移至東京。 

  1950年2月28日，廖文毅在京都舉辦「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紀念日」演講發表台獨主

張，遭國民黨抗議。3月17日廖文毅被東京聯軍總部以非法入境罪名義拘捕關進巢鴨監獄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追求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1期／2018.03.30  35 

判刑六個月，於10月12日期滿出獄。在獄中廖文毅決定將「台灣再解放聯盟」改為「台

灣民主獨立黨」。1950年，第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台灣民主獨立黨」在東京正式

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在日本成立相當受到國民黨重視，其中一個原因是「旅日台

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記憶與關心，都大大超過旅港台人」。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在1951年1月13日發文給台北外交部的內容紀錄了「台灣民主獨

立黨」在東京召開記者會的情形。透過此紀錄一方面看到統治者對於台灣人的壓制與監

視；一方面也看到台灣人的反抗以及要求獨立的主張。記者會上聲明書的內容包含四大

項目：1.關於台灣中立政策2.關於台灣未來地位3.反對以台灣為強國外交之犧牲4.關於太

平洋安全之維持。其中關於台灣未來的地位，該黨主張：（A）吾等要求在聯合國公正

監視之下，實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之地位。（唯一九四五年以後前來台灣之中國人

應無投票權。）（B）在公民投票未實施前，台灣之安全及秩序應由聯合國加以維持。

（C）我等要求聯合國之管理台灣，應從速實現。（D）我等要求在聯合國之管理期中，

應由自由台灣人民樹立臨時政府。9 

  從組黨記者會的文件「一九四五年以後前來台灣之中國人應無投票權」的主張可以

知道，廖文毅雖然認為台灣應在聯合國管理下透過公民投票而獨立，但是只有1945年之

前就住在台灣的「本省人」才有決定台灣地位的投票權利，否定了戰後來台「外省人」

的投票權。 

 三、「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55年9月1日在台灣二十四縣市代表的出席下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台灣

臨時國民議會」相信依照自由意志建立獨立國家乃所有民族之權利，台灣在歷史上始終

為各國必爭之地，台灣民族若未能建立台灣共和國則世界和平無法維持。聯合國負有保

證台灣永世中立之義務，任何違反台灣民族意志之國際決定無效，且議會將不予承認。

廖文毅領導的台獨運動此時不再強調透過「聯合國託管」、舉行「公民投票」以達成台

灣獨立，代之以直接主張「台灣臨時國民議會」代表台灣民族，按照自由意志建國乃所

有民族之權利，強調建立台灣共和國與維持世界和平的關聯性。 

  1955年11月「台灣臨時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12月8日

選定廖文毅為大總統，吳振南為副大總統。1956年2月28日下午，「台灣民主獨立黨」在

東京都麻布公會堂舉行二二八紀念會及總統就職儀式，當日天候惡劣參加者約為一百三

十名左右。廖文毅發表獨立聲明後任命政務委員，儀式為時2小時，其後舉行簡單的慶祝

會。翌日報社《朝日新聞》刊載數行相關訊息，英文版的《每日新聞》則略為詳細。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典禮後機關報《台灣民報》刊載「台灣共和國獨立宣

言」。宣言內容如下：「我們台灣民族是愛好自由與和平的民族。而追求自由，祈求和

平，追求繁榮之道乃以自由獨立為基礎。基此認知及其必然之要求，我台灣民族長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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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致力於擺脫異民族的統治。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獨立鬥爭史。1661年及1895年台灣兩

次獨立。又1947年二二八革命雖獲實質上的獨立，但以未完成告終。但是我等台灣民族

今日在此，基於各民族民族自決之原則，再次確認各民族之獨立乃當然之權利，宣示基

於台灣民族之台灣獨立。我等獨立之決心乃堅定不移。任何企圖侵略擾亂和平之異族，

我等將斷然排除之。若無台灣獨立世界將無和平之客觀條件，我等失去兩次、一次以未

完成而告終的獨立之歷史經驗，必將讓我成為堅持正義守護和平的聯合國成員。對內以

台灣民本主義圖民族之繁榮，建設樂土，對外與聯合國協調，貢獻人類文明與世界和

平，此乃我台灣共和國之權利、義務也是使命。」10 

 四、《台灣民本主義》 

  廖文毅認為先天上台灣民族承繼了印度尼西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福建、廣

東以及日本的血統，也就是融合了原住民、漢、和、拉丁、條頓各民族的血統。與中國

大陸各省不同，基於先天的血統以及後天台灣獨特的環境等二大要素形成了一個獨立的

民族。台灣民族雖是亞洲黃色人種，但既非中國人亦非日本人。台灣人基於台灣民族主

義，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要求台灣獨立。 

  在結論的地方，廖文毅指出在過去三百年的歷史中台灣民族雖然經過國姓爺王國及

台灣民主國二次的獨立建國鬥爭，但都歸於失敗。歷史上除了兩次鬥爭短暫獲得自由及

獨立外，三百年來幾乎都是處於被外族征服、壓迫、榨取的非獨立狀態。 

  廖文毅將台灣長期非獨立狀態的歷史視為「民族的生長期」，而民族的前輩們為了

國土與人民而奮鬥，甚至犧牲生命。二二八大革命則繼承了這種台灣民族精神的傳統。11

廖文毅指出台灣獨立的思想背景在1661年發芽，而於1895年抽出嫩葉。「一九四五年終

戰後，台灣人繼承鄭成功的海洋民族主義，立基於從台灣民主國的民主主義發展而來的

台灣民主主義，向全世界訴求在聯合國中立保護下依據住民的意志實現台灣獨立是自然

也是當然地。」廖文毅認為二戰後由於受到國民政府惡政的刺激，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

中付出昂貴的犧牲；加上共產中國對台灣的虎視眈眈，台灣民族的生路與維持世界和平

的唯一方法就是台灣的完全獨立；而且是由台灣人主導的，民主的永世中立。 

柒、結語 

  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差點遭到槍殺的慘痛經驗後，心情粉

碎，徹底幻滅，從此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彭清靠表示「為身

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

人。」12 

  二二八事件後遭到通緝的廖文毅同樣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但是不同於彭清靠的

寄希望於「未來」，廖文毅以建基於「過去」積累的「混血論」作為自我認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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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毅透過歷史來闡釋台灣人已非中國人，而是屬於不同於「中國民族」的「台灣民

族」。廖文毅提出的台灣民族「混血論」是一種有力的論述，因為從血統上論述台灣人

不同於中國人而自成一「台灣民族」即能「單刀直入」直接對抗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

族」主義；而且，此論述也符合當時亞洲及非洲各殖民地紛紛透過「民族自決」達成

「獨立建國」目標的國際潮流。 

  回顧廖文毅的政治活動與主張，「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的請願書認為：

縱使最初占領台灣是合法的，後來引發二二八事件流血衝突的中國也已失去繼續占領台

灣的資格了。《台灣之說明》也主張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使國民黨政府喪失統治台灣的

資格。「台灣民主獨立黨」認為「1945年以後前來台灣之中國人應無投票權」，只有

1945年之前就住在台灣的「本省人」才有投票決定台灣地位的權利；這種否定外省人投

票權的主張與廖文毅認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與中國人變得水火不容」有關。「台灣

獨立宣言」則認為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獨立鬥爭史。1661年及1895年台灣曾經獨立二

次，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雖獲實質上之獨立，但以未完成告終。主張基於民族自決原

則台灣當然可以獨立。 

  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檔案顯示廖文毅領導的獨立運動「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九月一日

均舉行紀念活動分別在日本各重要城市公開集會，發表演說，邀請國際人士參加」。13

「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六年，以「二月二十八日正午」為就任與繼任

的時間點。在廖文毅的史觀裡，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對要求自治的想法幻滅轉而追求獨

立的轉捩點；廖文毅相當重視二二八事件所代表的意涵，在1963年二二八紀念活動演講

時曾表示「今天是我們的7月4日，美國努力七年達成真正的獨立，我們可以用2月28日當

作獨立紀念日，即使要花上我們二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來達成我們的目標」。 

  日本的《產經新聞》記者曾在廖文毅的人物素描寫中寫道「像他那樣具有國際觀、

在人群中現身時顯出堂堂風範、以及為取信對方能夠施予具有說服力的巧妙言行的人

物，在日本政界也難以尋覓。」14非常肯定廖文毅的能力。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廖文

毅組織的「台灣再解放聯盟」揭示「希望在聯合國託管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地

位」的政綱，1948年向聯合國提出「有關解決台灣問題之建議書」。1950年成立第一個

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台灣民主獨立黨」。1956年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世界

宣示台灣人要獨立建國的決心，臨時政府並獲得翌年脫離英國成功獨立的馬來西亞的承

認。戰後至今，海內外有諸多團體從事台獨運動，論時間，廖文毅是最早，論規模，有

政黨有議會也有政府的廖文毅亦屬最大。雖然廖文毅最後放棄台獨理念返回台灣，但是

流亡海外十八年期間所提出的政治思想與行動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廖文毅透過相關活

動及相關刊物的發行傳播，對早期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推動台灣獨立運動也產生啟蒙的作

用。時至今日，「開羅宣言不具國際法效力」、「台灣地位未定」、「以公民投票決定

台灣前途」等等的政治主張依然是台獨運動者最重要的政治訴求。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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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促使廖文毅認同轉變，推動台灣獨立的最大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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